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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牛头条

没系安全带，乘客在事故中受伤要“自担”责任吗

“入园即同意授权肖像、声音”条款引质疑

25岁新人律师起诉上海迪士尼

近日，一则律师以个人名义
起诉上海迪士尼的帖文，在社交
媒体平台引发网友热议。据发
帖人孙永辰律师介绍，2025年
11月18日，他在上海迪士尼游
玩时，发现疯狂动物城门口设置
的通知牌称，园方会于该园区当
日开放期间进行节目拍摄，游客
进入即视为同意授权肖像及声音
在全球范围内相关媒体平台被用
于该次节目及其宣传。孙永辰认
为，该告示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免除园方责任，对游客不公
平、不合理，沟通无果后，他便选
择了起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该
条款无效。该案已于2026年3
月9日、4月8日两次开庭审理，
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游客肖像及声音授权
使用条款引质疑

2025年 11月 18日，孙永
辰在上海迪士尼游玩时，发现疯
狂动物城门口设置了一块通知
牌，称该园区当日开放至 12:
00，同时迪士尼会于当日上午7:
30至12:00期间在该园区进行
节目拍摄，“如您在上述时间进
入疯狂动物城园区，您可能会被
摄入画面，并将视为您同意您的
肖像及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在相
关媒体平台被用于本次节目及
其宣传”。

“我当场向园区工作人员提
出异议，指出该告示对游客不公
平、不合理，商家的拍摄活动不
应该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代
价。”孙永辰表示。园区工作人
员回应称，拍摄计划无法更改，
园区已经告知，游客进入即代表
同意接受拍摄并授权肖像、声
音，不接受的游客可以离开该园
区，前往园内其他区域游玩。

现场沟通无果后，孙永辰前

往迪士尼游客服务中心投诉。后
续他收到了迪士尼的回复电话，
但对方仅简单记录了其意见、表
示会进行反馈，没有正面回应条
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

在孙永辰看来，游客已经为
游玩项目、观赏演出支付了门票
费用，并没有义务将肖像及声音
无偿授权给迪士尼方面用于其自
身的商业宣传。他认为：“该告示
系格式条款，排除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免除迪士尼责任，根据
《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孙永辰告诉记者，由于迪士
尼方面并没有正视消费者诉求，
即便其承诺不会将他的肖像及
声音用于成片当中，但没有解决
其他游客可能面临的肖像权风
险。因此，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维权，并于2026年1月以“合同
纠纷”为案由，向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依法确认上海迪士尼关于该拍
摄授权的通知牌相关条款无效。

当事人起诉迪士尼请
求确认相关条款无效

25岁的孙永辰今年刚开始
律师执业。

2019年孙永辰参加高考，
当年正好发生了“华政小王”诉
上海迪士尼禁带食品入园一案，
该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后
续推动上海迪士尼修改入园规
则，允许游客自带食品入园。“当
时就觉得法学生好厉害啊，不仅

能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还能
帮助到其他人。”孙永辰说。

如今，孙永辰起诉迪士尼的
帖文也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有
网友调侃：“谁不想花25元诉讼
费，上一堂法律实战大师课呢？”
有网友表示支持：“确实不想被随
意拍摄，但不愿被拍就意味着要
放弃部分游玩区域，我们需要这
样敢于‘较真’的人站出来。”

孙永辰起诉上海迪士尼一
案已于2026年3月9日、4月8
日先后两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
作出判决。对于本次诉讼，孙永
辰坦言，独自对阵迪士尼的资深
律师团队，确实充满挑战，但从
法理和情理层面而言，自己的诉
求是站得住脚的。“从一些网友
的支持也能看出，消费者的心里
也是有一杆秤的，但法院在作出
判决时的确要考虑更多现实因
素。虽然最终判决结果未知，但
这场诉讼本身已经具有重要意
义，消费者的‘同意’需要建立在
真实、自愿、知情、明确的基础
上，而非将消费者的正常游玩行
为视为‘默示同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
上海迪士尼官方网站查询时注
意到，乐园游客须知和隐私政策
中，均有关于“摄像、摄影和/或
录音”的提示：“为了我们的内部
业务、行政和运营目的或其他直
接相关的目的，以及为了满足法
律、安全或安保要求的目的，我
们可能随时在乐园内摄像、摄影
和/或录音，您进入乐园将视为
您同意被摄像、摄影和/或录音，

并同意我们将包含您肖像和/或
声音的影像和/或录音用于上述
目的”。同时，该提示还列举了
多种具体使用场景，其中包含
“以上未涵盖的且不属于商业或
盈利性目的的其它合法目的”。

针对上述官方条款与案件
中所涉及的拍摄行为的区别，孙
永辰解释：“游客须知中的这些
情况主要针对公共安全用途，并
且最后一条明确指出不包括商
业或盈利目的。就像街上很多
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并不会
对所有人公开，只在涉及案件调
查、违法犯罪等特殊情况下由警
方或者专门人员调取，在极小范
围内使用。而此前疯狂动物城
通知牌上的拍摄目的明确是用
于节目及其宣传用途，且传播范
围是全球，也没有时间限制，与
游客须知和隐私政策中的内容
存在本质差异。”

律师解读：
条款系将正常游玩与

肖像授权捆绑，应为无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以
消费者身份致电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官方。工作人员回应称，当
前没有疯狂动物城园区拍摄的
信息，具体安排需以园区现场实
际情况为准。同时，记者进一步
提出疑问：若进入乐园后，发现
现场部分园区确有类似宣传拍
摄的提示，而游客介意授权肖像
及声音，该如何处理？对此，工
作人员未作出正面回应，仅表

示：“您可以看现场这边是否有
（通知），如果没有的话那更好。
建议您如果要入园的话，是可以
考虑正常入园的，可以错峰先去
游玩其他项目。”

随后，记者也向上海迪士尼
官方邮箱发送邮件进行了咨询，
截至发稿前暂未收到回复。

对于本案，江苏百闻律师事
务所陆大伟律师指出，本案涉及
的公告通知，相当于园方没有在
消费者购票阶段主动公示，仅设
置于园区相关区域入口，一般游
客可能难以留意。从法律上讲，
此类通知只是经营者单方意思
表示，无法构成合同内容，与其
说该公告是格式条款，不如说是
经营者对潜在肖像权侵权行为
的提前“预告”，试图将此行为合
理合法化。

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主任
崔武律师认为，相关条款系剥夺
消费者主要权利的“霸王条款”，
应为无效。肖像权属于人格权、
人身权的范畴，人的声音中也可
能包含个人隐私信息，未经消费
者明示授权不得使用。若乐园方
未在售票时告知，未得到消费者
明示授权就在园内特定区域门口
作出限制，应属于无效条款。

浙江铁券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张永辉律师表示，从具体
法律层面看，《民法典》第 496
条、第497条明确规定，商家单
方制定、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格式
条款，若不合理排除或限制消费
者主要权利、免除自身责任，应
属无效；同时，肖像权作为核心
人格权，依据《民法典》第1019
条，商业使用必须取得权利人单
独、明确同意，不能通过“入园即
视为同意”的方式默示授权。其
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
条要求，涉及消费者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必须在购票时以显著
方式提示并单独说明，而上海迪
士尼若仅在所涉及到的现场区
域立牌，属于未尽到法定提示义
务。此外，“不同意就无法进入
该园区”的做法，实质是将正常
游玩与无偿肖像授权强制捆绑，
不合理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
款”，应被视为无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鲁玥

乘车时没系安全带，如果在
交通事故中受伤，乘客需要“自
担”责任吗？记者了解到，虽然
此类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没有
因果关系，交警在认定责任时乘
客大多也不会担责，但此类行为
有可能造成自身损害结果的扩

大，所以法院在审理时一般会让
有这样行为的乘客承担“自身损
失”的部分责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
公布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系列案件：2024年6月，
高某等6人乘坐网约车去往亲
戚家。当日4时许，网约车因在
雨天行车未降低车速而追尾前
方货车，造成车损及高某等6人
不同程度受伤。后经交警部门

认定，网约车司机赵某负事故
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张某负
次要责任，高某等6人无责任。
事发时，高某坐在副驾驶位置，
系有安全带，其余五人坐在后
排均未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人
被甩出，左手臂因卡在车挂手
位置而断离，损伤惨重。事发
后，高某等6人将赵某、网约车
挂靠公司、张某及两车的保险
公司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

被告赔偿其损失。
湖南汉寿县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虽然交警部门认定高某
等6人不承担事故责任，但是经
庭审查明，除高某外其余坐在后
排的5人均未系安全带。虽然
未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
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警
部门也未认定承担事故责任，但
若系有安全带，可以减轻损害后
果，其该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

险，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结
果的扩大。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综上，法院判定未
系安全带的5人对自身损失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10%的
责任，系有安全带的高某无需对
自身损失承担责任。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郭一鹏

孙永辰帖文中的案件开庭信息
疯狂动物城园区当日通知


